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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布《国家一、二、三级博物馆运行评估规则》

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物局（文化厅）：

为加强国家一、二、三级博物馆管理，加强对其运行质

量的监督检查和复核，规范博物馆运行评估工作，我会制定

了《国家一、二、三级博物馆运行评估规则》，并经 2017 年

11月24日第19次国家文物局党组会议审议通过。现予发布，

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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